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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不服从调动辞退员工赔款24万元
虽合同约定可变更 但工作地点并非想动就动

《劳动合同法》 明确规定， 工作地点是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 但有的用人单位为了用工方便， 在劳动合同中不明确约定职工的具体工作
地点， 或者在合同中加入单位有权单方面调整工作地址等内容。 工会律师介绍， 这样并不能免除用人单位的责任， 比如本文中的珊唬珈商贸
公司， 就因劳动合同未明确约定工作地点而单方决定调业务经理温夏悦到其他门店工作， 结果为此支付了24万元赔偿。

因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地
点不明确而引发的劳动争议屡见
不鲜， 针对这个问题， 记者采访
了工会调解员、 北京市兰台律师
事务所的程阳律师。 她说， 根据
《劳动合同法 》 第17条的规定 ，
“工作地点” 属于劳动合同的必
备条款。 它既是劳动合同的履行
地， 又与劳动者的工作、 生活密
切相关， 所以用人单位在与劳动
者签订劳动合同时， 应当明确约
定工作地点。 但实践中， 一些单
位为了用工方便， 往往在劳动合
同中并不明确约定具体的工作地
点， 并且还要注明 “单位因经营
等需要调整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
时 ， 劳动者应当服从 ”。 那么 ，
用人单位能否依此内容来单方变
更员工的工作地点呢？

程阳律师介绍， 在司法实践
中， 对这类劳动争议一般有三种
裁判模式 ： 一是该类条款属于
《劳动合同法》 规定的必备条款，
而该种约定排除了劳动者的合法
权利， 属于无效约定， 用人单位
以该合同约定而调整工作地点
的， 单位单方变更劳动合同属于
违法变更； 二是根据劳动合同类
似约定调整工作地点时， 是正常
履行劳动合同而不是单方变更劳
动合同的行为， 单位单方变更劳
动者工作地点合法； 三是根据类
似条款对工作地点进行变动时，

此类工作调动属于单位用工自主
权的范围。 合同约定单位可根据
经营效益的实际需要调动劳动者
的工作岗位， 劳动者必须无条件
服从， 否则用人单位有权按单位
规章制度对劳动者进行处罚， 严
重者将无条件解除双方的劳动合
同。 此项约定系双方当事人自愿
达成， 内容明确， 不违反相关法
律规定， 属合同的有效条款， 双
方当事人均应遵照执行。

由此可见， 实践中对该问题
的认识是不同的， 如何判决， 由
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决定。
但从用人单位的经营来看， 工作
地点的变动又在所难免。 在这种
情况下， 程阳律师建议用人单位
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工作地点时，
至少要包括单位的注册地、 主要
经营地， 在国外或者其他省市有
分支机构的企业还要考虑到实际
经营情况来约定工作地点， 并且
在变更工作地点时要考虑员工的
工作职务、薪资等切身利益问题，
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用
人单位用工的灵活性， 又能确保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失。

程阳律师强调 ， 无论怎么
说， 用人单位变更员工的工作地
点时， 应当协商一致后再进行调
整， 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劳动争议
的发生。

（本文当事人均为化名）

工会律师： 变更工作地点以单位和员工协商一致为原则

珊唬珈商贸公司是一家在业
界有着较大影响的企业， 仅在北
京就有十几家门店。 2006年1月，
25岁的温夏悦入职到该公司成了
一名业务员 ， 被安排在A店工
作 。 一年后 ， 公司将其调到B
店， 升职为业务主管。 两年后，
她以业务经理助理的身份到C店
工作。 2011年， 她再次回到A店
时， 职务已变成了业务经理， 而
且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 2015
年。

去年3月27日， 温夏悦接到
公司通知后来到单位人事部。 周
部长先是对她的业务能力赞扬一
番 ， 然后说 ： “因公司业务调
整， 领导研究后决定把你调到F
店去工作， 岗位还是业务经理 ，
工资标准不变。” 说着， 把一份
打印好的 《调整工作通知书》 递
给她。

一听是去F店 ， 温夏悦很不
高兴： “我的薪水由基本工资和
绩效工资构成， 业务经理的绩效
工资是按所在门店的销售额计算
的。 F店开业两年多换了4个业务
经理， 该店选址有问题、 店长与
每个业务经理都有矛盾， 所以该
店的销售量一直上不去。 虽然我
过去后工资标准不变， 但因这家
门店的销售额太低， 绩效工资会
少一大块， 所以收入肯定会受影
响的。”

周部长对她说： “回去把表
填了周一交回来， 4月1日就到F

店报到上班。”
3月 30日 上 午 ， 温 夏 悦 把

《调整工作通知书》 交给周部长，
表示不同意到F店去上班， 她在
通知中 “员工本人意见” 一栏中
写的内容是： “本人家住在西五
环外， 到F店上班乘公交车、 地
铁平均单程需要3个多小时， 交
通实在不方便； 另外， 本人近期
刚贷款买了房， 而F店收入与我
目前的月薪差距太大， 我过去工
作势必会给家庭生活造成困难；
而且本人能力有限， 无法保证能
把F店的业务做好 。 我对A店工
作比较熟悉， 所以我不同意到F
店工作， 恳请公司让我继续留在
A店。”

单位并未理会温夏悦的意

见， 于当天在OA管理平台上发
布通知， 称公司已将温夏悦正式
调整到F店任业务经理 。 同时 ，
人事部取消了温夏悦在A店的电
子考勤权限。

4月1日， 温夏悦到A店上班
时无法打卡， 但身为业务经理，
她依然坚持工作， 只是每天上下
班时都会用手机拍下自己在A店
工作的情形。

4月6日， 公司发布通知： 温
夏悦于2015年4月1日至4月5日未
到F店上班， 既未履行请假手续
也没交病休证明 ， 属于无故旷
工。 依据 《员工手册》， 旷工5天
属于严重违纪行为， 故单位决定
从即日起与温夏悦解除劳动关
系， 且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

不同意单位变更工作地点就
被辞退， 温夏悦心里不服， 决心
维权。 于是， 她向公司所在地的
工会组织申请劳动争议调解， 要
求单位撤销 《调整工作通知 》，
单位拒绝调解。 随后， 她申请劳
动仲裁， 要求珊唬珈商贸公司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未
休年假工资。

仲裁委经过审理， 裁决单位
向温夏悦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 未休年假工资等共计24
万元。 珊唬珈商贸公司不服， 起
诉至法院， 要求无需支付这笔赔
偿款。

法院开庭审理时， 人事部周
部长代表公司参加庭审。 他先提
交了几份员工调动通知表 ， 说：
“在我们公司内部， 员工在各个
门店之间流动是惯例。 比如温夏
悦在职期间， 就曾先后在A、 B、
C三个门店工作过 ， 算上F店共
变更过4次工作地点。 而且员工
在流动到其他门店时， 职级、 工
资标准都会保持不变。 所以， 将
温夏悦调到F店工作是企业的正
常管理， 是合理合法的。 她未按
时到F店上班构成旷工， 与其解
除劳动合同单位并没有做错。”

温夏悦不同意： “我不认可
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

它与我的案件没有关系。 我确实
曾在单位所属的多家门店工作
过， 但那不是所谓的员工流动惯
例， 而是因升职才调店的， 从普
通业务员到业务主管、 业务经理
助理、 业务经理， 我三次升职所
以调换了三次门店， 而且每次薪
酬都会增加。 最重要的一点是，
以前每次调店都是双方协商一
致、 我在 《调整工作通知书》 上
签字表示同意后进行的。 这次变
更工作地点的情况与以往不同，
双方没有协商达成一致， 我也没
有签字表示同意， 所以不能证明
公司将我调到F店工作是合理合
法的。”

说起旷工一事， 温夏悦提交
了2015年4月1日至4月5日在A店
上班时的照片， 以及A店两名员
工出具的证言。 她说： “因公司
取消了我在A店电子考勤的权
限， 所以每天上下班、 工作期间
我都会拍照留证。” 说罢， 两位
证人为其出庭作证， 表示在4月1
日至5日上班时， 分别看到温夏
悦在门店里接待客户、 为客户解
决售后问题等。

周部长表示， 两位证人虽然
是A店员工， 但与温夏悦之间有
利害关系 ， 对证人证言不予认
可。 他认为从2015年4月1日起，

温夏悦被调到F店工作 ， 她在A
店没有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 即
使有人证明4月1日至5日她出现
在A店也不能代表其上班了。 所
以， 温夏悦旷工5天是事实， 单
位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不违法。

法院认为， 工作地点的变更
属于劳动合同的变更， 应当遵循
平等、 自愿、 协商一致的原则 。
用人单位单方变更的， 应就该变
更的合理性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
中， 珊唬珈商贸公司以员工在各
门店之间流动是公司惯例为由，
免除其作为用人单位对单方变更
劳动者工作地点的合理性承担举
证责任， 法院不予支持。 单位以
业务调整为由变更温夏悦的工作
地点， 对此主张未进行举证。 从
单位提交的温夏悦之前多次工作
地点变更材料来看， 都是经过温
夏悦本人签字确认即双方协商一
致后才变更的， 而此次将其调到
F店工作并未得到本人同意， 造
成温夏悦在A店上班却无法打
卡， 系单位对其工作地点的调整
不当、 进而取消其在A店的电子
考勤权限所致， 所以， 单位以严
重违纪为由与温夏悦解除劳动关
系缺乏依据， 判决单位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未休年假
工资等24万元。

判决后单位不服， 又上诉到
中院。

在二审开庭审理时， 珊唬珈
商贸公司人事部周部长提交了单
位与温夏悦签定的劳动合同 ：
“公司在全国有几十家店铺， 因
员工在门店之间流动是惯例，所
以我们在合同中未确定她具体在
哪个店上班， 而是约定了她在业
务部工作。每个门店都有业务部，
所以单位调整业务员、 业务经理
去哪个门店都属正常工作安排。
同时， 我们在合同里还有 ‘单位
可根据经营需要变更员工的工作
岗位和工作地点， 员工对此表示
理解并同意’ 的条款， 因而公司
调她到F店工作是合法的。”

温夏悦认为， 劳动合同中没
有约定明确的工作地点， 自己入
职时在A店工作， 从2011年起又
一直在A店上班， 所以应当认定
其工作地点为A店， 而期间的几
次调动都是因升职、 提高薪酬而
变更的， 与本次调动无关， 不能
证明此次变更工作地点是合理
的。

中院认为， 《劳动合同法 》
规定劳动合同的变更， 需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双方在劳
动合同中约定温夏悦在业务部工
作， 至于哪个门店的业务部未明

确， 但不能视为公司所属的任何
门店都是温夏悦的工作地点， 故
认为双方未明确约定工作地点。
根据温夏悦的工作情况， 应当认
为双方就其在A店工作已达成合
意， 单位将她调到F店工作应与
其协商。 双方协商无法达成一致
时， 单位应当就该调动的必要性
及合理性提供相关依据， 以使法
院判断温夏悦不愿服从的行为是
否构成严重违纪。 虽然双方在劳
动合同中约定单位可根据经营需
要变更员工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地
点 ， 但并不代表单位就可以置
《劳动合同法》 不顾而未与员工
协商就单方面随意变更其工作地
点。

中院认为， 在以往变更工作
地点时， 温夏悦均在 《调整工作
通知书》上签字表示同意，而在此
次变更到F店时，她在“员工本人
意见”一栏中明确写下“不同意到
F店上班”及理由，但单位未给予
回应，而是单方作出调动决定，并
取消了温夏悦在A店的电子考勤
权限， 所以单位认定她旷工缺乏
依据， 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不
能成立。 最后， 中院终审判决珊
唬珈商贸公司向温夏悦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未休年假
工资等共计24万元。

不同意调店 业务经理被辞退

单位称员工调动是惯例 法律要求不能随意
变更工作地点 单位应与员工协商一致

■工会说法

不到新地点上班即开除 单位赔款24万


